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冀交承办规(２０２４)第８８号

对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１３３１号建议的答复

王钧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道路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科学规划,进一步完善农村道路交通网络,提高道路

建设质量的建议

按照交通运输部«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及«河北省公路条

例»等有关文件规定,县级人民政府为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责任主

体,农村公路规划、建设、养护由县级、乡级人民政府负责.我厅制

定印发«关于深入开展２０２４年“四好农村路”提升工程的通知»«关

于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文件,持续推动乡

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２０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等农村公路建

设,进一步完善农村交通路网,加强农村公路质量安全监管.





下一步,我厅将积极指导各地科学编制农村交通路网规划,最

大限度支持农村交通路网建设.

二、关于进一步加大农村路网建设的政策倾斜度和资金支持

力度的建议

按照省政府批准的«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农村公路省级建设养护项目由县级人民

政府承担主体责任,省级根据可用资金情况,统筹安排燃油税和中

央车购税资金给予支持.为支持农村路网建设,我厅继续加大国

家政策资金争取力度,２０２４年已争取中央车购税资金１２．７亿元,

安排筹措省级燃油税１５．２亿元,支持加快建设改造一批农村公

路.

下一步,我厅将继续加大国家政策资金争取力度.同时指导

市县政府拓宽融资渠道,统筹灾后重建资金,加大财政投入,依法

合规用好债券资金,多方筹措资金.

三、关于加强养护管理,推行道路养护责任制,进一步统筹起

干线公路和农村道路的养护管理的建议

按照“县道县管、乡村道乡村管”的原则,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主

体责任为县级人民政府.我厅制定印发«关于深入开展２０２４年

“四好农村路”提升工程的通知»«关于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方案»等文件,指导督促各地加快完善可持续的农村公路

管理养护长效机制,提升农村公路“路长制”运行效能.

下一步,我厅将积极指导各地进一步夯实县、乡政府农村公路

—２—



养护管理主体责任,健全养护管理制度,推动农村公路“路长制”常

态化高效运转.

感谢您对我省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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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签发:赵同安

联系人及电话:赵翩翩,０３１１－８３０５４７９５.

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办公厅,邯郸市政府,

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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